
证券代码：000598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2024-26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
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按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
议事规则》相关规定，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股份解除限售事项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
本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且相应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
限售的激励对象合计524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634.24万股，约占目前公司股本
总额的0.2125%。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后续按照激励计划相
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手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28）。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杨磊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16人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

购注销其所持限制性股票合计56万股，1名激励对象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考核未完全达
标，公司拟回购注销其该期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600股。因公司实施完毕2021年度、
2022年度和2023年度利润分配，按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对授予价格进行了调整，扣除
每股派息金额后，授予价格为2.6460元/股。结合以上回购注销原因，董事会同意前述人员中
因组织调动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2.6460
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其余不涉及利息补偿情形的人员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调整后的授予价格2.6460元/股。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 56.16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

984,996,321股变更为 2,984,434,721股、注册资本相应变更为 2,984,434,721元。同意公司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第二项和第三项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29）。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职能管理定位，结合公司精细化管理要求，进一步实现人力资源优

化配置，提高工作质效，同意公司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组织机构图如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将于2024年7月16日下午14:30召开。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3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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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按照《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在保
障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
席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与会监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股份解除限售事项的

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已经届满，且相应的

解除限售条件均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可解除
限售的524名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对其所获授的共计634.24万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28）。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均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议
该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第二项议案和第三项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29）。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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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届满且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
524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634.24万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2125%。

2、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在办理完毕解除限售手续后、股份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
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2024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股份解除限售事项的议案》，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2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

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二）2022年4月20日，公司收到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公司控股股东成都环
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环境集团）出具的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
案有关事项的复函（成国资函〔2022〕9号），原则同意成都环境集团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意见并予备案。

（三）2022年4月24日至2022年5月4日期间，公司通过公司网站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公示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2年5月6日，公司披露了《监
事会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以及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四）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就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2021年
10月8日至2022年4月8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经核查，未发现利用本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2022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实施本
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全权办理与实施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全部事项，包括确定限
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等。

（六）2022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
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七）2022年6月29日，公司完成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实际向556名
激励对象授予1,699万股限制性股票，并于2022年6月30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的公告》，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6月29日。

（八）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有16人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对上述人员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7万股予以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九）2023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2024年2月2日，经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5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十）2024年 6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股份解除限售事项的议
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
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

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
数量占获授
权益数量比

例

40%

30%

30%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2年6月29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于2024年6
月28日届满。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激励计划，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序号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条件的具备情况

1

2

3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条件的具备情况

4

5

6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监事会或者审计部门对公司业绩或

者年度财务报告提出重大异议；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4）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

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具备以下条件：
（1）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组织健全，职

责明确。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外部董事构成，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

度健全，议事规则完善，运行规范；
（3）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健全，基础管理制度规范，建

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劳动用工、薪酬福利制度
及绩效考核体系；

（4）发展战略明确，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健；近
三年无财务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记录；

（5）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1）2022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0.5349元/股，且不低于同行业均

值；
（2）2022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71亿元，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
（3）2022年度资产负债率不高于65%。
注：1、同行业公司按照证监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标准划分。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行业样本若出现退市、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
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公司董事会将剔除该样本。

2、每股收益是指基本每股收益。在股权激励有效期内，若公司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增发、配股、可转债转股等行
为，计算每股收益时，所涉及的公司股本总数不作调整，以2021年底
股本总数为计算依据。

3、如涉及政府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因履行重要社会责任
等事项对业绩构成影响，造成指标不可比情况，在符合规定且履行了
相关程序的情况下，可对相应业绩指标的实际值进行还原。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经济责任审计等结果表明未有效履职或者严重失职、渎职

的；
（2）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
（3）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漏上市公司经营和技

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
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4）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职责，给公司造成较大资产损失以及
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根据公司现行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分年度进

行并确定考核结果。原则上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
基本合格、不合格五个档次。

若激励对象当年的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个人解除限售系数
为100%；若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个人解除限售系数为80%；若考核
结果为不合格，则当期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解除限售系数×个
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当年度激励对象由于个人考核未达标而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与回购时股票市场价格孰低原则回购注销。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解除限售
条件。

公司具备前述条件，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和《成都
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
计报告》：（1）公司 2022 年度每股收益
为0.5443元/股，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
0.3746元/股，该指标达成；

（2）公司 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76.30亿元，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42.44
亿元，该指标达成；

（3）公司 2022 年度资产负债率为
59.01%，该指标达成。

因此，2022 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达标。

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本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的 556 名激励对
象中有32人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余524名激励对象中，523人2022年
度考核等级为合格及以上，个人解除
限售系数为 100%；1 名激励对象 2022
年度考核等级为基本合格，个人解除
限售系数为8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且相应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合计 524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
634.24万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2125%。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同意公司后续按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三、本次解除限售情况
（一）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24人。
（二）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634.24万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2125%。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杨磊

兰彭华

刘杰

赵璐

核心骨干员工（共520人）

合计（共524人）

职务

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10

7

7

7

1,555

1,586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4.00

2.80

2.80

2.80

621.84

634.24

占获授限制
性股票数量

的比例

40.00%

40.00%

40.00%

40.00%

39.99%

39.99%

剩余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6.00

4.20

4.20

4.20

933.16

951.76

注：1、“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一栏中已剔除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原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核心骨干员工的“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中包含因激励对
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系数为80%而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0.16万股，待公司办理回购注
销。2、本激励计划实施期间，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变动（具体情况可详见相关公
告）。上表所列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现任情形。3、2024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以及《关于调整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名邹佳女士、刘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将于2024年7月2日召开股东大会补选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邹佳
女士持有公司7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8万股。4、本次解除
限售的激励对象中含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所获股票锁定及买卖行为应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5、本计划实施时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20%锁定至任期（或任职）期满后，根据其任期考核结果或者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确定兑现。

四、关于本次解除限售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一）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向565名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不超过1,764.2281 万股。因9人未认购公司
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本激励计划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 556 人，实际授

予股票数量为 1,699 万股。
（二）限制性股票完成授予登记后，公司已实施 2021年度、2022年度及 2023年度利润分

配，其中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1.02元（含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为每 10股派送现金股利 1.12元（含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股派送现金股利
1.70元（含税），按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对授予价格进行了调整，扣除每股派息金额后，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3.03元/股调整为2.6460元/股。

（三）公司激励计划自实施以来，累计有32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上述人员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13万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其中16名激励对象
所持限制性股票57万股已于2024年2月完成回购注销）。公司严格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审
议了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截至本公告日披露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人数为
524人，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586 万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层面业绩指标等其它解除
限售条件均已达成，且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的考核结果
相符，同意公司办理相应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已经届满，且相应的解除限售条件

均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可解除限售的524名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
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对其所获授的共计634.24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七、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解除限售的相关事项已取

得现阶段应当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本激励计划的第一个限售期于2024年6月28日届满，截至
查询日，本次解除限售满足相关条件，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
计划的规定。公司已就本次解除限售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应按规定就本次
解除限售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激励计划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且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会损害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证券交易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九、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四）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五）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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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6月28日，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2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
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二）2022年4月20日，公司收到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公司控股股东成都环
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环境集团）出具的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
案有关事项的复函（成国资函〔2022〕9号），原则同意成都环境集团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意见并予备案。

（三）2022年4月24日至2022年5月4日期间，公司通过公司网站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公示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2年5月6日，公司披露了《监
事会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以及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四）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就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2021年
10月8日至2022年4月8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经核查，未发现利用本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2022年5月17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实施本
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全权办理与实施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全部事项，包括确定限
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等。

（六）2022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
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七）2022年6月29日，公司完成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实际向556名
激励对象授予1,699万股限制性股票，并于2022年6月30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的公告》，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6月29日。

（八）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有16人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对上述人员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7万股予以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九）2023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24年2月2日，经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5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十）2024年 6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股份解除限售事项的议
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
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本次涉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人员共17人，拟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56.16万股。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原因及数量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有16人因个人主动辞职或职务变动不再具备

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所持限制性股票合计56万股，1名激励对象因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个人考核未完全达标，公司拟回购注销其该期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600股。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6.16万股，占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总量的3.3055%，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188%。

（二）回购价格
因公司实施完毕2021年度、2022年度和2023年度利润分配，根据激励计划，经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授予价格经派息调整后为
2.6460元/股；本次涉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17名人员中，因组织调动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的人员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2.6460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
和，其余不涉及利息补偿情形的人员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2.6460元/股。

（三）资金总额与来源
本次回购金额预计156万元，回购金额均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2,984,996,321股变更为 2,984,434,721股，注册资

本相应变更为2,984,434,721元。
四、修订《公司章程》
就本次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公司将相应修订《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如下：

修改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98499.6321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98499.6321万股，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98443.4721万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98443.4721万股，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五、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影响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的原因、数量、价格均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

量、价格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事宜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议程序，尚待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根据

《公司法》的规定履行减资程序。公司应按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会损
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本次回购完成后，尚需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并依法
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九、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四）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98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2024-30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6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于2024年7月16日召
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7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4年7月10日（星期三）。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2024年7月10日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1000号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程序合法、资料完善。

议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议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及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等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证券
账户卡（深圳）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样本详见附件2）、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证券
账户卡（深圳）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深圳）办理
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样本详见附件2）、委托人股东证券账户卡（深圳）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登记
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二）登记日期及时间
2024年7月12日上午9:30-12:00，下午14:00-17:00；
2024年7月15日上午9:30-12:00，下午14:00-17:00。
（三）登记地点（信函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1000号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邮编：610041；传真：028－85007801。
（四）注意事项：与会股东或代理人请按照上述登记方式携带相应的资料原件到场。
（五）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内容（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360598。
（二）投票简称：兴蓉投票。
（三）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四）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4年7月16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票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议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议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请直接在“同意”“反对”或“弃权”项下填入“√”。
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请在相应□内填

入“√”），□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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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6.00

7.00

8.00

9.00

二〇二三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二〇二三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二〇二四年度开展
套期保值型衍生品
交易的可行性分析
及申请交易额度的
议案

二〇二四年度拟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二〇二四年度拟使
用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议案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1,361,303,
477

401,623,
919

1,179,693,
573

181,609,
904

1,362,519,
649

402,840,
091

1,179,918,
473

182,601,
176

1,361,683,
616

402,004,
058

1,179,085,
480

182,598,
136

1,217,087,
211

257,407,
653

1,151,880,
125

65,207,086

1,201,043,
525

241,363,
967

1,141,648,
042

59,395,483

99.1326%

97.1196%

99.0828%

99.4571%

99.2211%

97.4137%

99.1017%

100.0000%

99.1603%

97.2115%

99.0317%

99.9983%

88.6305%

62.2456%

96.7467%

35.7101%

87.4622%

58.3660%

95.8873%

32.5274%

1,720,
396

1,720,
396

1,222,
108

498,288

1,162,
408

1,162,
408

1,162,
408

0

1,944,
641

1,944,
641

1,941,
601

3,040

146,441,
419

146,441,
419

29,125,
189

117,316,
230

162,578,
005

162,578,
005

39,450,
172

123,127,
833

0.1253%

0.4160%

0.1026%

0.2729%

0.0846%

0.2811%

0.0976%

0.0000%

0.1416%

0.4702%

0.1631%

0.0017%

10.6641%

35.4120%

2.4462%

64.2472%

11.8392%

39.3142%

3.3134%

67.4299%

10,191,
247

10,191,
247

9,698,
263

492,984

9,533,
063

9,533,
063

9,533,
063

0

9,586,
863

9,586,
863

9,586,
863

0

9,686,
490

9,686,
490

9,608,
630

77,860

9,593,
590

9,593,
590

9,515,
730

77,860

0.7421%

2.4644%

0.8146%

0.2700%

0.6942%

2.3053%

0.8007%

0.0000%

0.6981%

2.3183%

0.8052%

0.0000%

0.7054%

2.3424%

0.8070%

0.0426%

0.6986%

2.3199%

0.7992%

0.0426%

10.00

特别决议案（3项）

11.00

12.00

13.00

普通决议案（2项）

关于聘任二〇二四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申请二〇二四
年度发行股份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申请二〇二四
年度回购 A 股股份
授权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及《董事会议
事规则》有关条款的
议案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1,356,443,
714

396,764,
156

1,178,551,
550

177,892,
164

1,182,660,
748

222,981,
190

1,141,837,
431

40,823,317

1,359,452,
524

399,772,
966

1,179,436,
508

180,016,
016

1,299,873,
536

340,193,
978

1,159,194,
753

140,678,
783

98.7787%

95.9444%

98.9869%

97.4211%

86.1235%

53.9207%

95.9032%

22.3565%

98.9978%

96.6720%

99.0612%

98.5843%

94.6591%

82.2647%

97.3611%

77.0416%

7,193,
243

7,193,
243

2,484,
231

4,709,
012

180,945,
569

180,945,
569

39,265,
550

141,680,
019

4,229,
593

4,229,
593

1,742,
273

2,487,
320

63,719,
621

63,719,
621

21,797,
228

41,922,
393

0.5238%

1.7394%

0.2087%

2.5789%

13.1768%

43.7557%

3.2979%

77.5899%

0.3080%

1.0228%

0.1463%

1.3622%

4.6402%

15.4085%

1.8308%

22.9584%

9,578,
163

9,578,
163

9,578,
163

0

9,608,
803

9,608,
803

9,510,
963

97,840

9,533,
003

9,533,
003

9,435,
163

97,840

9,621,
963

9,621,
963

9,621,
963

0

0.6975%

2.3162%

0.8045%

0.0000%

0.6997%

2.3236%

0.7988%

0.0536%

0.6942%

2.3052%

0.7925%

0.0536%

0.7007%

2.3268%

0.8082%

0.0000%

14.00

15.00

15.01

15.02

关于选举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选举张洪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任期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即 2025
年3月29日）止

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方式选举）

选举王清刚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任 期 届 满 时（ 即
2025 年 3 月 29 日）
止

选举徐奇鹏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任 期 届 满 时（ 即
2025 年 3 月 29 日）
止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与会
持 股 5% 以
下股东

A股

H股

1,341,653,
133

381,973,
575

1,173,580,
116

168,073,
017

1,346,409,
106

386,729,
548

1,163,881,
663

182,527,
443

1,346,359,
013

386,679,
455

1,163,943,
570

182,415,
443

97.7016%

92.3678%

98.5693%

92.0438%

98.0479%

93.5178%

97.7547%

99.9596%

98.0443%

93.5057%

97.7599%

99.8983%

21,529,
524

21,529,
524

7,001,
365

14,528,
159

1.5678%

5.2062%

0.5880%

7.9562%

10,032,
463

10,032,
463

10,032,
463

0

0.7306%

2.4260%

0.8426%

0.0000%

附件2：董事简历
一、非执行董事简历
张洪，男，1979年出生。张洪先生于2001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会计学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

位，2019年获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具备正高级会计师职称、国际注册内部
审计师及国际注册管理会计师资格，是湖北省高端会计人才。2001年至2012年，张洪先生进
入湖北三江航天万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历任财务处会计员、会计处副处长、会
计处处长、审计处处长、厂办主任、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2012年至2015年，历任航天重型
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所长助理兼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2015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航天三江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2018年至2023年，担任河南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总法

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2023年至今，担任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总
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兼任航天科工深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张洪先生拥
有多年的管理及经营经验。张洪先生未持有中兴通讯股份，担任中兴通讯控股股东中兴新通
讯有限公司的间接股东航天科工深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及间接股东深圳航天工
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CCO)，与中兴通讯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洪先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张洪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
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简历
王清刚，男，1970年出生。王清刚先生曾用名王永，于1993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

理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6年获中南财经大学（2000年更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
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2004-2007年在厦门大学从事工商
管理博士后研究工作，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资格。王清刚先生1996年至今，于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任教师工作，现为该校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清刚先生 2019年 3月至
今，担任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1月至
今，担任武汉生之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2月至今，担任安
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曾任武汉三特索道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武汉敏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王清刚先生在会计与财务方面拥
有学术和专业资历以及丰富的经验。王清刚先生未持有中兴通讯股份，与中兴通讯控股股东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中兴通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王清刚先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
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王清刚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徐奇鹏，男，1960年出生。徐奇鹏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分别于 1990年及 1997年获得法

学士及法学硕士学位，为香港注册律师。徐奇鹏先生从事香港执业律师逾 30年，1993年至
2018年期间任职于何耀棣律师事务所，2018年至今任职于萧一峰律师行，现为萧一峰律师行
合伙人。徐奇鹏先生于2009年11月至今担任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徐奇鹏先生同时担任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
院）、海南国际仲裁院及惠州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香港房地产协会及香港测检认证协会的义
务法律顾问，及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的副主席。徐奇鹏先生在法律方面拥有专业资历以及丰
富的经验。徐奇鹏先生未持有中兴通讯股份，与中兴通讯控股股东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中兴通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徐奇鹏先生不存在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情形。徐奇鹏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交所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
格。

除本公告披露外，截至本公告日，据本公司董事所知，并无其他事项需要知会本 公司股
东，尤其是并无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3.51(2)(h)至(v)条须予披露的有 关董事的信息。


